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汕环陆丰罚字〔2025〕34号

当事人名称：陆丰市碣石镇生猪定点屠宰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志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81324860648G

住所：陆丰市碣石镇桂林村溪仔西侧

一、环境违法事实与证据
2025年8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执法检查，你单位主要从事生猪屠宰作业，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为1套屠宰机械、1个烫毛池、1台刨毛机及1台发电机，屠宰过程产生的生产废水、场地冲洗污水通过隔油隔渣沉淀池、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汇集到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通过管道排入沟渠；产生的猪毛及猪内废物等用于回收处理。你单位已办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1581324860648C001Z），但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仅提供了污水处理信息记录表，环境管理台账的基本信息、其他环境管理信息、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登记不完善不规范。即你单位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的违法行为。

综上，你单位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排污单位应当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的规定。
2025年9月12日，我局对你单位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41号），责令你单位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10月22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已完善台账记录管理，现场提供《工业噪声排污单位手工监测及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台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台账报表》《污染物手工监测记录台账》《污水处理信息记录表》。

2025年11月27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36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有权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等权利和期限。你单位在我局告知的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一）2025年8月19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提供的陆丰市碣石镇生猪定点屠宰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郑志坚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你单位是适格的环境违法主体。

（二）2025年8月17日、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8月19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11月7日我局制作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案件调查报告》等证据证明涉案主体环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

（三）2025年8月19日执法人员提供的《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441581324860648C001Z）“（二）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复印件证据证明我局对你单位违法事实认定依据充分。

（四）2025年8月17日、10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8月19日对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的《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知悉存在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的情况并予以确认属实。

（五）2025年9月10日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41号）、2025年9月12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对你单位违法行为予以责令改正，程序正当。

（六）2025年11月27日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36号）；2025年12月1日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郑志坚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已履行行政处罚陈述申辩权利告知程序，处罚程序正当。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每次5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一）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的规定，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针对《裁量权规定》中已列明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并确定罚款幅度区间后，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可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最终罚款数额：（二）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从重处罚不得低于最高罚款数额与最低罚款数额的平均值；从轻处罚应当低于平均值，一般处罚按平均金额处罚；”和《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第八章 其他污染防治类 三十六、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 §8.36 ”的裁量标准的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裁量范围为：“近一年无同类违法行为：罚款5000以上1万元以下”，我局决定对你单位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的违法行为一般处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7500元（大写：柒仟伍佰元整）。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出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海丰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1日



